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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
对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第 0006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

 

朱若茜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快建立老年居民健康档案的建议”收悉。

经研究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在国家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

在市卫生健康委的指导下，静安区始终坚持“做实、做优、做强”

基层卫生健康服务，推进基层卫生健康工作高质量发展，进一步

提升社区卫生服务能力，切实打造居民“家门口”整合型卫生健

康服务平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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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一、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于居民健康档案的建设背景 

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与管理是基层卫生服务的重点工作，国

家卫生部在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（2009-2011

年）》就提出，在全国统一建立居民健康档案，并实施规范管理。

本市持续强化各级信息系统数据动态更新，推进电子健康档案管

理平台与各级业务系统的条块融合和信息共享，继续依托“健康

云”平台向居民开放电子健康档案，持续提升本市居民电子健康

档案管理和应用水平。 

根据《上海市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服务规范（2020 版）》内容，

居民电子健康档案的服务对象为本市常住居民，以 0-6 岁儿童、

孕产妇、老年人、慢性病患者、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和肺结核患者、

残疾人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等为重点人群，本市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遵循自愿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，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。 

（二）关于居民健康档案的建设情况 

2015 年起，结合本市新一轮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的开展，

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进一步扩大，全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均为签

约居民规范建立个人电子健康档案。2023 年，全市居民电子健康

档案建档人数为 2293.81 万人，电子健康档案建档率为 92.18％，

其中静安区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达到 94.03 万人，其中 65 岁

以上老年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 21.01 万人，建档率达到 96.31％，

已经基本实现了健康档案对老年人群的覆盖。 

（三）关于居民健康档案的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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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健康档案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基本信息、健康体检、重点

人群健康管理记录和其他医疗卫生服务记录。家庭医生与社区居

民签约过程中，均规范建立居民电子健康档案，在开展各类基本

医疗、公共卫生、健康管理的服务过程中，不断完善居民个人基

本信息、健康体检信息、诊疗服务信息及健康管理记录等，确保

居民健康档案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规范性并予以动态更新。

同时，加强社区家庭医生对电子健康档案的调阅和应用，并做好

向居民反馈工作，增强签约居民自我健康管理意识。 

针对社区老年人群，更加注重通过居民健康档案对社区老年

人群实施慢性病随访、高危因素风险筛查与健康体检，了解老年

人健康状况，做好健康评估及反馈，进一步做实家庭医生签约服

务管理，落实分级诊疗，开展健康促进，从而提升老年人群整体

健康水平及健康素养。 

（四）关于居民健康档案的质控 

经了解，本市定期开展居民电子健康档案质控工作，对签约

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数据归集和服务利用情况进行质控管理，督促

各区核对档案清理情况，积极研究拓展基于电子健康档案的应用

服务。 

二、对代表所提“对策建议”的针对性答复 

（一）关于“成立社区老年居民健康档案工作组” 

在我区卫生健康委的业务指导下，南京西路街道社区卫生服

务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南西社卫中心”）自 2009 年即整章建制，组

建专班，组织医务人员团队为辖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。随着社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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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改革的深入发展和家庭医生签约制服务的推进，目前居民健

康档案主要由家庭医生团队在为居民进行家庭医生 1+1+1 签约过

程中完成，或者是由南西社卫中心专业人员为居民提供医疗卫生

服务、慢病随访过程中完成。 

自 2009 年至今，南西社卫中心已经为 60 岁及以上的居民建

立了 15141 份健康档案，基本覆盖了辖区内、前来中心就诊、接

受过医疗卫生服务的老年人。健康档案内容包括个人基本资料、

健康行为资料和临床就诊资料等，为专业人员进行居民健康管理

提供了依据。南西社卫中心下一步将按照市、区卫生健康委工作

要求，针对以上健康档案数据作进一步的梳理和完善，确保健康

数据能够与时俱进、动态更新、为智慧医疗所用。此外，将通过

开展“楼宇型”功能社区服务进一步加强政企联动，积极动员辖

区内企业提供人员参与走访调查，从而提升建档的覆盖面和建档

的效率。 

（二）关于“老年期、长寿期、上寿期三级健康档案管理” 

随着信息管理技术的进步，健康档案的存储形式也经历了从

纸质档案到电子档案的升级。目前，本区已建立了区级电子健康

档案系统，基于以上区域信息化健康档案平台，南西社卫中心逐

步实现了健康档案电子化，针对不同年龄段老年居民进行三级健

康档案的管理工作比较顺利。 

按照当前南西社卫中心工作实际，健康档案的管理、建档和

维护采取条块结合的模式，中心配备了专门负责健康档案的管理

人员对日常建档和维护情况进行质量控制；居民们在接受社卫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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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的诊疗、咨询、慢病管理过程中，由医务人员通过信息终端对

相关信息进行维护和更新。在此基础上，按照市卫生健康委工作

要求，卫生中心的家庭医生团队根据签约老人的年龄、慢性病、

肿瘤等具体情况，将老人的健康状况标注为“红”“黄”“绿”进

行分类管理：红色至少每月联系一次，黄色至少每两月联系一次，

绿色至少每三月联系一次；如有病情变化及时记录在健康档案

中。对于未签约的老人，则按照其疾病分类由医务人员进行慢性

病分级管理，病情变化也会及时记录在健康档案、慢病管理档案

中。 

按照您所提建议，南西社卫中心将对老年期（60-89 岁）、长

寿期（90-99 岁）、上寿期（100 岁及以上）的老人们加强随访和

管理，对其中签约老人优先进行健康评估、优先落实随访，对其

中的独居老人加密随访频次，使老人们体验到家庭医生签约的获

得感，通过家庭医生团队的健康服务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增加保

障。 

（三）关于“开展互联网+云医疗助力老有颐养新模式” 

受益于静安卫生信息化的迅猛发展，南西社卫中心在 2020

年便已建成静安区首批互联网医院，老年人在“健康静安”微信

公众号或社区微信公众号上便能够和中心医务人员发起互联网

诊疗，在线复诊、咨询、配药，并实现处方药免费配送到家。2021

年，国家卫健委体制改革司司长许树强一行在考察调研后对南西

社卫中心智慧医疗、便捷就医等工作予以高度肯定，并希望能进

一步总结经验，推广做法，确保更多居民受益。疫情期间，互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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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诊疗也发挥了积极作用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辖区居民的用药

难题。 

目前，经过全市诊疗信息的互联互通，已签约家庭医生的患

者可享受“延伸处方”服务，即部分过去在二、三级医院门诊才

能获得的慢性病用药可在社区中心医生开具获取。我区为保障患

者用药，更是大力推进互联网医院“云药房”建设，计划今年实

现互联网线上处方药品达 1200 种，进一步满足慢性病患者复诊

用药的需求。 

（四）关于“老年居民免费体检聚焦重点特殊人群” 

南西社卫中心作为静安区红十字老年护理医院，坚持发扬

“人道、博爱、奉献”的红十字精神，每年为辖区常住 65 岁及

以上老人提供一次免费健康体检，并提供体检报告解读服务。此

外，为满足老年人在居家、社区和机构的日常照护和健康管理需

求，去年 8 月我区在前期试点成功的基础上，全面为老年人提供

“五床联动”整合性照护服务，南西社卫中心、南京西路街道的

“长者照护之家”以及“日月星”养老院分别签署了“五床联动”

协议，为入住养老机构的老人提供配药、治疗、转诊、上门巡诊、

健康体检、家庭病床设立等医疗卫生服务。 

三、今后的工作思路 

一是结合当前基层卫生重点工作，进一步做实家庭医生制签

约。特别是推动社区 60 岁以上老年居民全部签约家庭医生，从

而使社区家庭医生团队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社区老年人健康档案，

提供更为全面、连续、系统、便捷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。二是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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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提高签约家庭医生服务水平，确保签约后的老年居民可以随时

联系家庭医生咨询健康问题，优先建立家庭病床、优先预约转诊

上级医院、优先获取疫苗接种及疾病筛查信息，并开具“延伸处

方”“长处方”等。三是继续做好健康档案的应用和管理，实现

老年人可随时查看自己的个人基本资料、健康行为资料和临床就

诊资料等，更好地了解自身健康状况。另外，老年人在本市持医

保卡就诊后，相关就诊信息能及时、准确地录入其健康档案中，

家庭医生亦能更方便、快捷、全面、准确地得到老年人的健康状

况信息，为提供个性化、连续性的健康服务提供更多参考和依据。  

以上答复供代表参考，衷心感谢您对社区卫生工作的关心和

支持！ 

 

 

  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   

2024 年 5 月 16 日    

 

 

 

 

 

联系人姓名：王正平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22304563 

承办单位通讯地址：常德路 370 号 230 室   邮政编码：20004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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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16 日印发 

 


